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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送企业协议管理政策 
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文山州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文山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送企

业协议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医保发〔2023〕7 号）。

二、政策有效期

可长期申报。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一）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州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部署，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医药供给侧改

革。

支持方向：符合条件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申报要求向医保

局提交相关资料，州医保局受理审批通过后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签

订协议，纳入配送管理。

申报条件：

（一）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

（二）企业诚信记录良好，近 2 年以来无生产、经营假劣药品

和出租、出借许可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无

重大违法行为被记录（指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同等数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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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等）

（三）企业内部机构健全，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从业人员

数量能满足配送业务需求，拥有药学、医学、生物和化学等相关专

业的人员。

（四）拥有与配送业务相适应的仓储及设备，能满足药品储存

的温度、湿度要求，具备一定数量的配送车辆（含冷链运输车），

保证及时配送需求。

（五）具备完善的企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实现药品购进、

储存、销售等经营环节全过程质量控制。

（六）必须出具配送承诺书，保证及时供应、配送文山州所有

基层医疗机构采购的药品。能保证一般药品 48 小时内送达基层医疗

机构，偏远地区不得超过 72 小时，急救、急用药品必须在 8 小时内

送达。节假日照常配送。承诺严格执行“两票制”，配送时必须提供“两

票制”发票。

四、申报材料

（一）提交申请纳入基层药品配送企业的申请书；

（二）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或实际控制人身份复印件；

（三）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四）提供具备按时配送和药品仓储能力的相关资料。

五、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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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nws.

gov.cn/info/6415/311696.htm

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从申报

至办结约 3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云南省文山州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 0876—

2140231。

文山州医保局对申报企业

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符合条件的，在文

山州政务网及相关媒体进

行公示，公示期间，社会

各组织和个人无异议的，

经州医保局集体研究后，

纳入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

送企业协议管理。

文山州医保局与纳入管

理的基层医疗机构药品

配送企业签订服务协议

后，将名单上报至省医

疗保障局备案，由省级

维护药品配送企业信

息，协助完善其他手续

后，可开展配送业务。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规定

时限内向文山州医疗保障

局提交申请材料，提供真

实有效的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和其他有关文件材料，

并加盖单位公章。

纳入协议管理的药品配送企业可在

全州所有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

服务站等基层医疗机构范围内开展

药品配送服务，不受州内地域限制。


